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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 

第 3 次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09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 地  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 901 會議室 

參、 主持人：盧主任委員秀燕(陳副主任委員子敬代)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廖思涵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簡述本大會二小組「衛生與福利組」與「勞動教育暨權益

發展組」109 年第 1 次會議辦理情形(詳會議手冊 p.1-10)。 

柒、 前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10304

25-04 
建請落實

執行「各行

業附設兒

童遊樂設

施安全管

理規範」，

並針對規

範外之校

園遊戲場

併同進行

定期安全

稽查。(提

案人：林月

琴委員) 

教育局 

經發局 

觀旅局 

建設局 

運動局 

食安處 

社會局 

各局填列「臺中市兒童遊戲場設施

安全管理盤點表暨完成檢驗合格期

程」(P.22~P.28)。 

 

教育局 

一、 本府教育局依據衛生福利部

106 年 1 月 25 日部授家字第

1050601410 號函修正「兒童遊

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執行

本市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

理查核。 

二、 為維護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

防止兒童傷害事件發生，本府

教育局業於 108 年 8 月 2 日函

請本市所屬各公私立國民小

學，應於 112 年 1 月 24 日前

檢具專業檢驗機構出具合格

檢驗報告等相關表件向該主

管機關完成備查手續。 

三、 本府教育局要求臺中市各國

民小學應自行管理遊戲器材，

並每月針對該設備設施進行

點檢，倘有遊戲器材破損，若

解除列管，每半

年進行執行成果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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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屬輕微者且金額不高，基於學

童使用安全考量，由學校先自

行修繕，損壞嚴重者，則函報

教育局或由教育局轉國教署

申請經費補助。 

四、 臺中市國小共 236 所，校內無

遊具者計有 9 校，有遊具 227

校，採自主檢查，檢核表由學

校自行保存 5 年。 

五、 專案報告簡報如附件二。(會議

手冊 P.49-P.54) 

六、 本府教育局業以 108 年 11 月

22 日 中 市 教 體 字 第

1080109584 號函請各校依兒

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第 9條第 2項之兒童遊戲設施

自主檢查表落實每月遊戲場

及設施檢查工作，並於各項集

會及平時於班級中向學生加

強宣導遊戲器材使用安全注

意事項，避免因局部問題影響

整體使用，造成學童遊戲權益

受損。 

建設局：詳附表。(P.25) 

運動局： 

一、 因本局轄管場館眾多，依據本

局年度盤點結果，現有兒童遊

戲場數量 13 座，所需經費甚

鉅，難以短期辦理完竣。 

二、 因修繕經費龐大，將逐年視預

算編列情形進行改善，詳附

表。(P.25) 

經發局：詳附表。(P.25) 

食安處：有關本處所列管餐飲業附

設兒童遊戲場業者皆為私設且營

利之業者，部分兒童遊戲場設置者

因屬「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



3 

 

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範」所訂須完成備查期限內，爰未

能積極配合取得合格檢驗報告，餘

詳附表。(P.25-P.26) 

觀旅局：詳附表。(P.27) 

社會局：詳附表。(P.27- P.28) 

1081

227-

01 

有關本市

兒少意外

事故死因

前三名(運

輸事故、其

他及意外

溺死或淹

沒)，請相

關局處研

議未來因

應措施，以

降低死亡

人數一案，

提案討論。

（提案單

位：臺中市

政府衛生

局） 

教育局 

交通局 

觀旅局 

警察局 

教育局 

一、 本局辦理水域安全宣導成效

報告如附件。 

二、 降低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因應

措施專案報告簡報如附件五。

(會議手冊P.68-P.74) 

交通局 

一、 109 年 1-4 月兒少肇事案件，

以未注意車前狀態最多，未依

規定讓車次之，未保持行車安

全距離再次之；低年齡層多為

乘客，高年齡層以自行車、機

車居多，分析其原因，兒少事

故仍應回歸提升用路人交通

安全觀念，將加強宣導行人安

全通過路口、機車防禦駕駛以

及載送兒童應配戴安全帽等

主題。 

二、 另兒少相關交通安全宣導事

項，由本市道安會報監理、宣

導等工作小組分工辦理，辦理

情形如下： 

(一) 108 年度於大型車視野死

角實地體驗與交安宣導計

畫中，針對大型車視野死角

進校園（高中、國中、國小）

之交通安全講習，108 年 1-

12 月已辦理計 22 場次，參

與人數 4,330 人次，體驗人

數 3,630 人。109 年 1-4 月

辦理大型車視野死角進校

園共計 4 場，參與人數

一、 繼續列管。 

二、 因應 110 年

中央對地方

社福考核指

標新增「研

訂兒少事故

傷害因應策

略及執行情

形」，請衛生

局主政跨局

處蒐整轄內

兒少事故傷

害 統 計 資

料，並分析

其 發 展 趨

勢，定期於

本委員會進

行跨局處檢

討 執 行 情

形。 

三、 另請相關局

處定期分析

事故傷害資

料，歸納事

故原因並公

開資訊，供

社會大眾查

詢利用，另

研訂因應策

略及行動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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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1,250 人。 

(二) 109 年 1-4月於交通局臉書

上傳交通安全宣導相關貼

文共計 8 則，並與秀泰生活

站前店合作，辦理安全過路

口、交通安全九宮格等互動

式交通安全宣導活動，現場

吸引許多親子參加。 

三、 後續如疫情較為緩和，擬鼓勵

學校至監理單位進行大型車

視野死角及內輪差之實地體

驗活動。 

四、 依據交通部道安資訊平台數

據顯示，本市 109 年 1-2 月道

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0-12 歲

較去年同期減少1人(-100%)，

13-17 歲死傷人數較去年同期

減少 13 人(-4.3%)。 

觀旅局 

一、 本局 109 年度自 4 月起持續

會同消防局、警察局、教育局、

區公所及該水域主管機關等

相關單位辦理本市各危險水

域之不定期聯合稽查取締及

勸導工作，針對違規者除予以

開立勸導單勸導驅離危險水

域現場外，如不聽勸導者即以

照相舉發，維護民眾生命安

全。 

二、 持續積極辦理，並函請本市各

區公所檢視轄內各水域易發

生溺水事件地點，如有需要緊

急救生器材需求者，函報本局

彙整後，另函請本府消防局協

助提供，再交由該公所設置於

易發生溺水事件地點現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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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備緊急時使用。 

三、 持續於聯合稽查時督請本市

各水域主管機關設置「禁止游

泳、戲水等」相關警告標示牌，

並檢視既有警示牌是否損壞

需更新或增補設，且加註「珍

愛生命 希望無限，心理諮詢

安心專線 0800-788-995」自殺

防治相關標語，以達到警告嚇

阻及宣導功效，維護民眾安

全。 

四、 109 年度預定自 4 月起至 11

月底止委託警察廣播電臺，於

每日重要時段以廣播短劇活

潑方式宣導，告知民眾本市之

危險水域位置及潛藏之危險，

呼籲民眾千萬不要前往從事

各項水域活動，並提醒民眾相

關防溺常識。 

五、 持續於官網公布本市 11 處主

要危險水域地點，提醒民眾切

勿前往戲水，並加強水域活動

安全防溺宣導工作，維護民眾

安全。 

六、 本市風景區管理所於大安濱

海樂園每年度公告開放水域

活動期間(4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派有合格之開放式水域

救生員(3 員)駐點管理，並加

派救生艇 1 艘、水上摩托車及

沙灘車於沙灘待命，於漲潮前

驅離外灘之遊客，以及處理緊

急狀況，另於暑假期間將大安

園區內兩座室外戲水池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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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開放民眾使用，除定期清洗水

池外，並另外加派 4 名合格遊

泳池救生員隨時監控游泳池

狀況並監測水質，現場多處張

貼安全戲水及防溺宣導海報，

正面引導海線偏鄉地區中小

學生於暑熱時段至安全地點

戲水，避免進入附近危險海域

游泳。 

警察局 

本局報告內容詳如附件三 (P.55-

P.57)。 

1081

227-

02 

清查各級

學校對於

空污之對

應方法以

及加強宣

導學生對

於空污之

自主意識。

（提案單

位：本市兒

少代表） 

教育局 

 
一、 有關空品達紅色等級，將戶外

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

辦理之相關函文如附件一

(P.44-P.48)。 

二、 本局將持續督導各校落實校

園空氣品質不良相關防護措

施，以維護學生安全。 

解除列管 

1081

227-

03 

 

臺中市食

物銀行自

治條例第

14 條落實

數據及成

效。（提案

單位：本市

兒少代表） 

社會局 一、 目前本市食物銀行每月最後

一個週六於實體分店及發放

站共 34 個據點進行發放，如

民眾無法當日領取，發放站會

予以保留物資一週，供民眾後

續約定領取。另針對行動不便

民眾，可請志工代為配送到

家，以利服務可近性。 

二、 本市目前食物銀行共有 3 間

實體分店；15 間聯盟店以及

34間發放站，食物銀行發放站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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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平均分佈於本市 29 個行政區

域，聯盟店部分，亦希望在本

市都會、山、海、屯區均能達

到均衡與可近性的服務。本市

相關資源均已呈現於本局社

福地圖，民眾可至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網站首頁/便民服務/社

福地圖/社會福利資源地圖平

台/社會救助/食物銀行查詢。 

1081

227-

04 

舉辦相關活

動，推廣兒

童權利公約

(CRC)，教

育兒少維護

自身權利自

主意識。（提

案單位：本

市 兒 少 代

表） 

教育局 

社會局 
教育局 

一、 本局將運用 109 年度舉辦防

制校園霸凌知能培訓課程時

機，結合推廣兒童權利公約

(CRC)，教育兒少維護自身權

利自主意識。 

二、 本局將於 109年 8月 25-26日

假本市南區國光國小辦理

109 年度教育人員 CRC 知能

研習課程，預計參與人次 370

人，將協助教育人員瞭解兒童

權利公約內涵，重視兒少權

益，提升教育人員兒童權利公

約(CRC)知能，進而落實兒少

權益。 

社會局 

今年度本局委託人本基金會辦理

兒童權利公約訓練宣導與兒少參

與公共事務計畫，預計辦理兒童權

利公約宣導活動、教育訓練課程及

工作坊、兒少培力課程等，期待透

過親子繪本故事、親職講座、親子

闖關活動等活潑生動方式，吸引兒

少進一步了解兒童權利公約，預計

2,000 人次受益。 

解除列管 

1081 透過辦理 社會局 社會局 一、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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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227-

05  

各類活動

以增進對

兒童及少

年表意權

的保障。

（提案單

位：本市兒

少代表） 

教育局 一、 本局已於 4 月 11 日辦理「局

長，聽你說」活動，共計 13 位

兒少代表參與，並與社會局長

分享三個兒少相關的議題(兒

少權利與福利、兒少健康與安

全及兒少弱勢族群)，讓市府

可以透過此次活動傾聽兒少

的意見及想法。 

二、 目前盤點本府可供兒少參與

的會議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推動小組會議及性別平等

委員會(人口婚姻與家庭組)

分工小組會議，日後會議召開

前會提供兒少代表相關訊息。 

教育局 

本局相關會議為青年事務諮詢委

員會，惟本項業務將於 109 年 6 月

移由本府研考會主政辦理。其餘暫

無規劃，視業務需求再行邀請。 

二、 請教育局協

助向研考會

轉達兒少委

員針對青諮

會運作之相

關建議，另

亦請再盤點

提供兒少代

表參與之會

議 (如課綱

擬定、家庭

教育等)。 

三、 由於未來捷

運及 i-bike

倍增計畫多

數使用者為

學生，請交

通局再研議

提供兒少代

表參與之相

關會議或踩

線行程。 

捌、 提案討論： 

案由一：建請觀旅局、交通局、建設局、都發局及水利局增設自行車專用道，並

以不同路面顏色、實體圍阻區分機車道、人行道以及自行車道，避免人

車爭道，保障行人以及自行車騎士安全。（提案單位：蘇兒少委員廷瑋、

林兒少委員重儀） 

決 議： 

一、 請主政單位針對自行車道及人行道的標示、標線、施作工法應研訂一致

性標準或規範，提供未來車道規劃有依據原則，另針對機車停車空間有

更完善的規劃，以人車分流原則，避免影響行人空間。 

二、 請教育局及警察局針對校園周邊交通環境加強管理，維護學生及家長

用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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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建請衛生局、教育局盤點並稽查各級學校校園生態池、魚池及各類水池、

水溝之清潔樣態，並予以補助相關學校建立循環過濾系統以避免夏日病

蚊蟲滋生。（提案單位：黃兒少委員靖崴、蘇兒少委員廷瑋） 

決 議：照案通過，請學校加強巡倒清刷，本府亦將於登革熱防治會議再行研議。 

案由三：建請教育局針對目前國中小冷氣安裝進度以及高中以下學校 E 化教學

設備建置進行調查報告，並研擬各校教室內 E 化教學設備建置差異導

致不同校學生受教權受損提出相關辦法。（提案單位：黃兒少委員靖崴、

蘇兒少委員廷瑋） 

決 議：照案通過，請教育局於會後提供智慧教室資料予兒少委員。 

案由四：建請衛生局除現有地點外研議再增設保險套販售機，並透過適度宣導販

賣機地點、校園性教育以及於販賣機上加設安全性行為宣導，進而降低

未成年懷孕比例。（提案單位：蘇兒少委員廷瑋、林兒少委員重儀、賴

兒少委員昱達） 

決 議：照案通過，請衛生局再評估於偏鄉增設保險套販售機，另請衛生局與教

育局合作，加強健康性行為教育、衛教宣導或心理輔導等作為。 

案由五：建請社會局、警察局、經濟發展局、衛生局、消防局、食安處、運動局

及新聞局針對青少年經常前往之休閒場所進行消防、菸害、酒類商品提

供進行稽查，並將稽查結果為正常之業者公布，提供作為本市青少年休

閒場所之建議，並為兒少休閒空間把關。（提案單位：蘇兒少委員廷瑋、

賴兒少委員昱達）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加強兒少宣導。 

案由六：建請交通局研擬中市公車全面安裝車側盲點系統及兩側視野鏡頭及可

顯示車身兩側影像之車內螢幕。（提案單位：蘇兒少委員廷瑋） 

決 議：照案通過。 

玖、 臨時動議： 

案 由：是否訂定臺中市社會福利機構吹哨者保護及獎勵自治條例抑作其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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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決 議：請委員會後如有相關建議，再提供社會局研議。 

壹拾、 散會：下午 12 時 30 分。 


